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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7_BB_9F_E4_c36_50808.htm 第一百一十六条 破坏

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

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七条 破坏轨

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

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

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八条 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

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一十九条 破坏交通工具、交

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

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讲解】第116条至第119条规定

的是破坏公共工具、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罪名分别是

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

易燃易爆设备罪；以及过失破坏交通工具罪、过失破坏交通

设施罪、过失损坏电子设备罪、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对这类犯罪的认定应注意它针对的是对象的危险，而不是手

段的危险，因此这类犯罪主要是一个对象问题。其中重点是

对电力设备的理解，“电力设备”是强调正在使用中的电力

设备，通常不包含终端使用设备，只包含生产和输送设备。

比如，在工厂用电的电机不属于此意义的电力设备；已架设



完毕，交付电力部门验收合格，但还没有通电的线路属于正

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农村季节性用电的水电站等线路，在

农闲不通电时也属于正在使用中的电力设备。 可见，正在使

用中的电力设备未必以正在通电为标准，因为实践中破坏电

力设备多以偷盗为目的，很少是为破坏而破坏，构成标准的

想象竞合犯。破坏行为与偷盗行为的竞合，从一重罪处断。

司法解释中关于盗窃石油输送管线，危害公共安全的，也属

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处罚。 

【特别提示】注意想象竞合犯与法条竞合犯的区别。 第一百

二十条 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并实施杀人、爆炸、绑架等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讲解】本条规定的是组织、领

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本条涉及到数罪并罚问题，要注意以

下几点： 1．组织集团的行为一般是预备行为，例如为了抢

劫而组织抢劫集团，假如一次都没有抢劫成功就被破获了，

应该定抢劫罪，可能属于未实施的预备、未遂或者中止。假

如抢了银行，进入到实行阶段了，这种情况还是一个抢劫行

为，只不过由预备进展到实行。 2恐怖集团就不一样了，按

照本条的规定，参加恐怖集团本身就是刑法中禁止的行为，

就是犯罪行为。因此，参加这个集团，准备搞恐怖，即便还

没有实行恐怖犯罪，就已经构成了刑法中的一个标准的犯罪

。如果由此又搞其他恐怖活动，例如投放危险物质、爆炸，

这个又构成了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有两个实行行为。

这和抢劫进展到杀人仍是一个实行行为是的不一样。所以法

律明文规定，在本条第2款的情况下数罪并罚。 第一百二十



一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

严重破坏的，处死刑。 【讲解】 1．本条规定的是劫持航空

器罪，它的犯罪对象必须是正在飞行中或者使用中的航空器

。 2．这个罪中，犯罪分子一般都是想劫持飞机逃跑，所以

他劫持航空器是为了试图改变或控制航空器的飞行方向，并

不是为了破坏航空器，这一点区别于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和

破坏交通工具罪。 3本罪规定了一个绝对死刑，导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应当处死刑，没有其

他选择。 第一百二十四条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

，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讲解】本条不是重点法条，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最

重的处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刑法》总则规定，有期徒刑

法定最高刑为15年。而盗窃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无期，个别刑

罚还有死刑。如果盗窃广播电视设施数额特别，特别巨大，

就有可能按盗窃罪处罚，而不是破坏罪了。但一般情况按破

坏罪处罚，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按盗窃罪处罚。这是一个

特例，一个难点。 第一百二十五条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 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

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讲解



】本条第1款规定的是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

支、弹药、爆炸物罪。有关这一条，只要理解“非法储存”

的含义就够了。根据200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的规定，非法储存是指明知

他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枪支、弹药、爆炸物而为

其存放的行为。 《刑法修正案（三）》将本条第2款修改为

：“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

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同时，罪名相应调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

质罪。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